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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检安保服务合同

甲方: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

乙方:北京智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

甲方: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

__乙方:~北京智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甲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法》和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,经平等协商,自 愿签订本合同。

一、安保服务内容

第一条:甲方聘用乙方安保人员,对双方确认的目标区域实施安全保

卫,防止侵害甲方人身、财产安全的行为发生,维护甲方的安全和工

作秩序。本合同是安保服务合同,不是劳务派遣合同,甲方与乙方及

乙方派驻的安保人员之间不存在劳务派遣用工关系。

服务内容:检察机关控告申诉信访场所安检、信访接待引导、秩

序维护、安全保卫、滞留人员劝瑟、制止违法行为弋协助处置违法上

访突发事件等 , 好防火、防盗、防破坏工作,防 和制止损害甲方

安全的玺为和事件发生,对各类危险物品进行控制,对车辆停放进行

规范管理,对甲方组织的大猁活动、各种突发事件及日常ェ作中 (含

搬运家具 需 要) 方配合的事项做好服务工作 确 甲方的安全和工

作秩序。

第二条:乙方安保人员的具体执勤岗位、职责范围和勤务安排,由 甲

方和乙方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协商确定。

二、聘用安保人员数量、服务期限和服务地点。        _

第三条:甲方聘用乙方安保人员 21 名。

第四条:服务期限自2026年 3~月 20~日 起至 2027年 ⊥月旦 日止。



第五条:服务地点:
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及其附属用地。

三、工作时间

第六条:安保人员实行 8小时工作制,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0小 时,

每月休假天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若甲方需要安保人员加班,一

般不得超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关于加班时间的规定,遇有抢

险救灾等特殊情况除外。

四、合同金额及付款方式

第七条:合同金额,即 甲方支付安保服务费:1073520(大 写:壹佰零

柒万叁仟伍佰贰拾元整 )。

第八条:付款方式,合同签订生效后,自 收到发票后 15日 内,支付

总费用的 50%;合同期满半年支付 25%;合同期满后 20个工作日,甲

方支付 25阢。

第九条:乙方按照《劳动合同法》规定支付安保人员的工资和福利费

用等,并支付甲方附属用地的全部电费(一年不超过两万元人民币 )。

安保人员的选派、考勤、考核、奖惩以及具体岗位的人员安排等,均

由乙方进行管理和负责,安保人员发生意外、工伤等情况由乙方负责。

五、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
(一 )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第十条:甲方有权对安保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、检查和具体指导,有

权要求乙方在 2日 内调换不适合在甲方工作的安保人员。甲方有权指

定物业管理公司对安保人员的工作进行日常监督、检查和具体指导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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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换不适合在甲方工作的安保人员。



笫十一条:甲方应为乙方安保人员提供执勤装备、通讯技术设各、文

体活动等必雯的工作、生活条件,犬垡安促人员的免费贪宿。___
第十二条:甲方应尊重安保人员的工作,对安保人员履行职责的行为

予以支持、配合。

笫十三条:甲方负责处理安保人员在执勤中与甲方人员及进入执勤区

域的外来人员发生的争议。  =

笫十四条:甲方遇有重大接待任务,每年不超过 5次 ,每次不超过 10

人,乙方应免费临时增派安保人员。

(二 )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第十五条:乙方安保人员必须接受甲方以及甲方指定的物业管理公司

对乙方工作的日常管理、监督检查和具体指导。

第十六条: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安保人员应服从甲方以及甲方指定的物

业管理公司的指挥并符合甲方用人要求,由于乙方造成安保人员缺编

情况或因安保人员失职,给甲方带来安全隐患及财产损失,由 甲方进

行核实,乙方确认情况属实,甲方有权扣除相应服务费。

第十七条:乙方派驻安保人员必须提供安保人员健康及无犯罪记录等

情况 (保安证、身份证复印件,联系方式等内容 )并保证资料的真实

性,并同时将人员资料送甲方审核备案后方可上岗]

第十八条:乙方向甲方提供安保服务,因安保人员失职渎职造成甲方

及合同约定的服务单位或地点发生人身伤害、财产遗失、损坏、被盗

等现像,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赔偿责任,乙方应按国家相应规定及标

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安保人员造成其他人人身伤亡、财产损失的,



由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第十九条:乙方对安保服务范围内的不安全隐患有权向甲方提出书面

改进意见,甲方应及时、认真研究解决。甲方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损

失的,乙方不承担责任。

第二十条:乙方调整安保队领导 (队、班长 )及骨干必须征得甲方的

书面同意,并提前 15日 通知甲方。节假日期间严禁调换派驻安保人

员,并保证人员百分之百在岗。

第二十一条:乙方负责支付安保人员的工资和福利费用,提供安保人

员执勤所需的统一制式服装并包括雨衣、雨鞋、床单、被褥等。

第二十二条:乙方负责安保人员的思想教育、班前会的召开、业务培

训 (每周一次业务技能培训、每三个月分别进行一次消防演练及处突

演练等 )、 日常管理和安保人员违法、违纪问题的处理并及时撤换不

称职的安保人员。

第二十三条:乙方有权拒绝履行合同范围以外的服务内容。

第二十四条:乙方必须签订甲方制定的保密协议,乙方派驻的安保人

员必须签订甲方制定的保密承诺书。乙方及乙方派驻的安保人员应严

格遵守保密协议和保密承诺书的规定,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拍照、录音、

录像,不得泄露工作秘密,严禁本人或通过其他人擅自将工作照片、

录音、录像及其他信‘息以微博、微信等各种方式向社会发布。

六、合同的变更、解除、终止

第二十五条:甲方和乙方经协商可以变更本合同。

第二十六条:甲方迟延支付安保服务费超过 30日 ,乙方有权解除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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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。

第二廾七袈:右乙方安保人员出现缺编 2人以上 (含 P人)的情况,

甲方有权单方提前终止合同,缺编不包括员工应享有的年休假,年休

假的天数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和相关政策以及该公司的规定执行,且乙

方员工休假须向甲方主管部门各案。符合上述缺编情形,甲方提前 30

天以书面形式提出提前终止合同,且不承担任何违约金。

第二十八条:任何一方依据本合同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,

主张解除合同的,应 当通知另一方。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。

第二十九条:合同解除后,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。守约方可以向违约

方主张违约责任。

七、违约责任

第三十条: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时,一 应及时

通知另一方,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协商免除部分或全部责任。

第三十一条:在本合同有效期内,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合同,

应承担违约责任,向 守约方支付违约金。违约金数额为一个月的服务

费。

第三十二条:因 乙方安保人员失职渎职造成甲方人身及公共财产损失,

乙方应依据本合同第十八条的规定进行赔偿。

八、争议的解决

笫三十三条:在合同履行中如发生争议,由 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

不成的,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三十四条:本合同还包括安保服务合同附加条款、日常管理规定、



岗位职责、执勤制度、考勤制度和培训制度,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,其他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依法另行协商以书面形式签订补充协

议。

笫三十五条: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宇 (盖章 )生效。

笫三十六条:本合同一式陆份,甲 乙双方各执叁份。

甲方: 察院

甲方代

签订日期: ∫b

务有限公司

乙方代表∶

签订日期:堋 。1~!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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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保服务合同附加条款

^为
进一步规范安保人员在甲方单位日常工作行为,^确保安

保服务质量。经双方协商,甲方依据安保员国家职业标准、乙

方的相关规章制度,结合甲方单位实际工作情况制订的规章制

度及相关表格,现将制度和表格作为补充条款中的内容,作为

合同附件。具体补充条款如下 :

一、聘用制度 :

乙方向甲方单位派驻安保人员时,必须同时提供以下材料 :

1、 当年的健康证 :

2、 安保人员值岗相应资质证书 :

3、 身份证复印件 :

4、 无犯罪记录证明及政审证明。

二、政审及保密要求

1、 遵纪守法,品行端正,作风正派。

2、 政治背景清白,未加入非法组织,未参与邪教组织 :

3、 身体健康,能适应岗位工作要求,具有符合工作岗位所需的

文化程度 ;

毪、符合法定劳动年龄,并符合其岗位要求的劳动年龄 ;

5、 乙方须将委派至甲方人员资质资料提交在甲方的主管部门

备案审查,材料至少包括身份证复印件、政治背景审查材料、

岗位资格证书等。对于不符合录用标准的人员,主管部门有权



利要求乙方更换人员。

6、 乙方需要对新委派至甲方的人员进行岗前培训,培训内容包

括业务技能培训、保密培训、思想政治教育和安全教育等。

7、 乙方人员须签订保密承诺书,应严格遵守保密承诺书的规定 ,

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拍照、录音、录像,不得泄露工作秘密,严

禁擅自将工作照片、录音、录像及其他信息以微博、微信等各

种方式向社会发布。

8、 乙方应组织全体人员进行日常培训,培训内容包括业务技能

培训、保密培训、思想政治教育和安全教育等。日常培训每月

至少进行一次,并留存相关培训资料和证明,报甲方主管部门

备案。

9、 乙方须重视和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,包括遵纪守

法、树立正确的道德观、反分裂、反邪教等内容。

10、 甲方主管部门负责对乙方及其委派人员的日常监督和管理。

如发现乙方人员不符合或违反上述规定,可进行批评教育,对

于情节严重者可要求乙方更换人员。造成恶劣影响的,可以与

乙方解除服务合同,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H、 乙方人员如果离职,乙方须及时替换合适人员,保证工作

顺利交接,并监督离职人员交回钥匙、工作日志等与工作相关

的物品。

12、 乙方离职人员应自觉维护海淀检察院的荣誉和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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